
６０１２２２

林洋电子

Ｂ１９

６０１５１５

东风股份

Ｂ４８

，

Ｂ４７

６０１６００

中国铝业

Ｂ２９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Ｂ１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Ｂ２４

６０１７９８

蓝科高新

Ｂ１３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Ｂ１７

大成基金

Ｂ２７

富安达基金

Ｂ２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

Ｂ５

，

Ｂ６

，

Ｂ７

，

Ｂ８

国投瑞银

Ｂ４４

华安策略优选

Ｂ４６

，

Ｂ４７

华宝兴业

Ｂ２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

Ｂ３８

华夏基金

Ｂ２２

建信基金

Ｂ２３

金鹰基金

Ｂ２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Ｂ３９

泰达宏利市值

Ｂ３７

天治基金

Ｂ４４

万家基金

Ｂ１８

新华钻石品质

Ｂ５２

信达澳银基金

Ｂ２２

长信基金

Ｂ２２

基金

基金净值

Ｂ３

其他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2-1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子公司

中国海外发展发布

2011

年度业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00688.HK)

，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布了

2011

年度业绩。

2011

年度，中国海外发展实现营业额

485.8

亿港元、毛利

206.7

亿港元、归属于公司股东净

利润

150.3

亿港元，同比分别增长

9.6%

、

16.3%

、

21.4%

。

年度业绩公告的详细内容，可于下列网站查询：

香港联交所

www.hkex.com.hk

中国海外发展

www.coli.com.hk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编号：临

2012-00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芜

湖市物资大厦举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

148,718,48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3.09%

。其

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9

人，代表股份

684,802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15%

；出席本

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48,033,68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32.9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瑞庭先生主持。

经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继续使用不超过

1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

同意

148,436,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1%

；反对

261,452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

；弃权

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为

1.5

亿

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关联股东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

19,108,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7.94%

；反对

253,952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1.30%

；弃权

148,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76%

。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蒋敏律师、 徐钧如律师现场见证， 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证券代码：

600255

编号：

2012-005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公司董事黄宪法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宪

法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由于黄宪法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证券代码：

600255

编号：

2012-006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公司监事黄胜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胜

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由于黄胜华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本公司及监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9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发布《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7

日

开市时起停牌。

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准备工作尚在进行中，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

成后召开会议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申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0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福建省南平宁武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福建宁德至武夷山高速公路（南平段）机电工程沿线供配电及隧

道通风、照明、消防供货与安装

ED4

标段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1

、中标项目：福建宁德至武夷山高速公路（南平段）机电工程沿线供配电及隧道通风、照

明、消防供货与安装

ED4

标段。

2

、中标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中标金额：

￥ 57,257,606.00

元（伍仟柒佰贰拾伍万柒仟陆佰零陆 元整），合同具体金

额及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4

、工期：

395

日历日。

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

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7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南平宁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依法登记成立

,

主要负责宁武高速公

路南平境内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

宁武高速公路是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第四条联络线福建境内段， 项目起于沈海高速

公路福安湾坞枢纽互通，经周宁、政和、建瓯、建阳、武夷山，终于分水关

(

闽赣界

)

，路线全长

300.363

公里，工可估算总投资

143

亿元。

2011

年公司与南平宁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无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预计

57,257,606.00

元， 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290,229,

827.77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9.73%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

产生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航”、“本公司”）章程规定，南航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一、审议批准南航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同意修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双方签订的《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将原协议中第八条（“交易上限”）第

１

款内容修改为“本协议

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本公司任一日在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不得超过

６０

亿元人民币，任一日南航财务向本公

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额（包括利息支出总额）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补充协议的到期日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二、授权公司执行董事签署相关协议。

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经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其中由

于南航集团为南航财务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王全华先生、袁新安先生

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按照上市地上市规则，此项关联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签订了首份《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由南航财务向

本公司提供存款、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其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上市规

则的相关要求，本公司与南航财务多次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续签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本公司任一日在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包括应

计利息）不得超过四十亿元人民币，南航财务任一日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额（包括利息

支出总额）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就其他金融服务向南航财务支付费用的年度总额不得

超过人民币五百万元。协议的有效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鉴于本公司近年来经营效益的快速提升以及资金存量的快速增长，为更好地满足本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

议》，同意将

２０１０

年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协议中第八条（“交易上限”）第

１

款内容修改

为“本协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本公司任一日在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

（包括应计利息）不得超过

６０

亿元人民币，任一日南航财务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额（包

括利息支出总额）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

二、南航财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航云南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亿贰仟肆佰叁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３１１２０１５－７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Ｌ００５９Ｈ２４４０１０００１

股权结构：南航财务由中国南航集团及其

１

个全资子公司合计持股

６６．０２％

，本公司及本

公司

４

个附属子公司合计持股

３３．９８％

。

经营范围：南航财务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进行运作，具体的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财务状况：南航财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

元）

资本充足率

不良贷款

率

当年实现利润总额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７

，

２９０ ６１

，

０８５ ２９．５２％ ０ ７

，

４００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协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本公司任一日在南航财务的存款

余额（包括应计利息）不得超过

６０

亿元人民币，任一日南航财务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

额（包括利息支出总额）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

２

、本协议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订交易上限的基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航空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经营业绩大幅提

升。 本公司在经过

２０１０

年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连续两年的盈利后， 公司的资本实力显著增

强，资金存量大幅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的货币资金余额高达

１３３．０１

亿元，本公司

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７３．５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和本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仅为

８１．３２

亿元以及

４９．４４

亿元，分别增长

６３．５６％

和

４８．６７％

。本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货币资金存

量的快速增长，也将提升本公司的存贷款服务需求。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本公司在南航财务

存款余额已经多次接近

４０

亿元，逼近协议规定的上限，现有的上限已经难以满足本公司存贷

款的需要，影响了本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统一使用。为满足本公司经营需要，提高本公司资

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率，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之间的交易上限需要进行调整。

此外，未来两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本公司运力的不断增加，公司的经营规模

将稳步增长，公司的存贷款需求还将不断提升。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

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及金融服务。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货币资金余额

７３．５０

亿元为基准测算， 假设本公司

７０％

的

货币资金存放在财务公司， 并假设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收入及货币资金余额每年以

８％

的速度增长，则至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将达到

６０

亿元，为此，本公司与

南航财务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将双方存贷款的上限提高到人民币

６０

亿

元。

四、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交易情况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各年度与南航财务的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如下：

年度

期末在南航财

务存款余额（百

万元）

期末南航财务

提供贷款服务

余额（百万元）

全年从南航财

务收取存款利

息收入 （百万

元）

全年向南航财

务支付贷款利

息支出 （百万

元）

就其他金融服

务向南航财务

支付费用（百万

万元）

２００９ ８６２ ８１９ １１ ７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０ １

，

１１１ ５２０ １７ ３８ ０

２０１１ ２

，

４９３ ４８０ ３３ ２７ ０

注：

１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贷款余额及利息收支情况已在本公司的年度

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数据未经审计。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根据金融服务协议，本集团在南航财务的每日最高存款结

余及南航财务提供给本集团的每日贷款余额的历史最高金额如下：

人民币 百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存款余额

１

，

９６４ ２

，

５２４ ３

，

９５２

贷款余额

２

，

５０８．７ １

，

１５０ ５２０

五、续签协议的原因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原因：

（一）根据南航财务的基本情况，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有足够的安全性：

１

、南航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进行运作。

２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本公司存入南航财务公司的资金，南航财务应将其全部存

入国家正式批准设立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

国银行、招商银行、渣打银行（中国）等。南航财务同意它向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及其下属的

除本公司外其他子公司的贷款总额不超过南航财务股本金、公积金和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子

公司存款的总和。

３

、本公司通过向南航财务派出董事，对南航财务的经营管理和内控制度进行监督，此外，

南航财务每月向本公司报送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及其转存情况，以加强本公司对所有在

南航财务存款的监督。

４

、南航集团作为南航财务的控股股东，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就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的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向本公司承诺：

ａ

、南航财务是依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主要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贷款等财务管理服务，相关资金仅在集团成员单位之间流

动；

ｂ

、南航财务所有业务活动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运作情况良好，南方航空在财务

公司的相关存贷款业务具有安全性。在后续运营过程中，财务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

ｃ

、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的相关存贷款将继续由本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内部程序，进行自主决策，南航集团不干预南方航空的相关决策；

ｄ

、鉴于本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南航集团，南航集团将继续

充分尊重本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不干预本公司的日常商业运作。

５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审议通过《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南航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并据此开展与南航财务的关联交易，有助于保证本公司在南航财务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

性。

（二）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能为本公司带来以下好处：

１

、 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能够获得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标准支

付的利息，有助于本公司提高资金的收益水平；

２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能够优先获得南航财务提供的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同期限基准贷款利率，有助于本集团及时获得有效的资金来源，并降低财务费用

支出；

３

、南航财务作为本公司的结算平台，能帮助本公司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减少资金的在

途时间；

４

、本公司及

４

个附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南航财务

３３．９８％

的股份，本公司可从南航财务的业

务发展中获得收益。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确定的上限已经难以满足本公司正

常经营和资金集中管理的需要，为此，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

议》，提高本公司与南航财务存贷款服务的上限。

本公司认为，与南航财务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有助

于本公司加强资金的管理和运用，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为保护本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

应对此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独立董事对资料进行了认真审议、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基于本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本公司独立董事贡华章、魏锦才、宁向东

和刘长乐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

合法；

２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各项条款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服务内容与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３

、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提高本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本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有助于提高本公司经营业绩，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七、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对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认为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未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八、备查文件

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９

）

２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

独立意见

３

、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临时会

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经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

＞

的补充协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联交易签署主要是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的各项条款符合市场公允条件，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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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Ｂ２８

００００６２

深圳华强

Ｂ３２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Ｂ１４

，

Ｂ１５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Ｂ４９

，

Ｂ５０

００００８８

盐田港

Ｂ４

０００１５１

中成股份

Ｂ２２

０００４１０

沈阳机床

Ｂ２０

０００５０７

珠海港

Ｂ４１

０００５２５

红太阳

Ｂ１６

０００５３４

万泽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Ｂ５１

，

Ｂ５０

０００５４５ *ＳＴ

吉药

Ｂ４４

０００５６０

昆百大

Ａ Ｂ１３

０００５９１

桐君阁

Ｂ１８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Ｂ１６

０００６３７

茂化实华

Ｂ４５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Ｂ２８

０００６６９

领先科技

Ｂ２６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Ｂ３６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Ｂ２３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Ｂ２７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Ｂ１６

０００７３８

中航动控

Ｂ１７

００００３１

中粮地产

Ｂ１７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６８

西飞国际

Ｂ９

，

Ｂ１０

，

Ｂ１１

，

Ｂ１２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Ｂ１８

０００８５２

江钻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０８７７

天山股份

Ｂ１７

０００８８９

渤海物流

Ｂ２３

０００９１２

泸天化

Ｂ４４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Ｂ４１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Ｂ４５

０００９５３ ＳＴ

河化

Ｂ１６

０００９８０

金马股份

Ｂ２５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Ｂ３３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Ｂ２５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Ｂ２８

００２０７０

众和股份

Ｂ２６

００２０８８

鲁阳股份

Ｂ２３

００２０９７

山河智能

Ｂ２８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Ｂ２６

００２１４１

蓉胜超微

Ｂ２２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２８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Ｂ４４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Ｂ１９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４９

西部材料

Ｂ２３

００２１５４

报喜鸟

Ｂ４０

００２１５６

通富微电

Ｂ２５

００２１７３

山下湖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Ｂ４３

００２２００ *ＳＴ

大地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２０

天宝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Ｂ１８

００２２４３

通产丽星

Ｂ１３

００２２４５

澳洋顺昌

Ｂ４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Ｂ２３

００２２８６

保龄宝

Ｂ２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Ｂ３６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Ｂ２６

００２３１２

三泰电子

Ｂ１８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Ｂ２５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３１

皖通科技

Ｂ１

００２３４１

新纶科技

Ｂ２８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Ｂ２１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Ｂ３４

，

Ｂ３５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８２

蓝帆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２３９５

双象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９６

星网锐捷

Ｂ２８

００２４０１

中海科技

Ｂ３

００２４０３

爱仕达

Ｂ２５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Ｂ３１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Ｂ１９

００２４２６

胜利精密

Ｂ１７

００２４３３

太安堂

Ｂ２３

００２４５８

益生股份

Ｂ３

００２４６９

三维工程

Ｂ４１

００２４８４

江海股份

Ｂ１７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Ｂ２１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Ｂ１６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４２

００２５０２

骅威股份

Ｂ４４

００２５０５

大康牧业

Ｂ２８

００２５１５

金字火腿

Ｂ１６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Ｂ３

００２５３６

西泵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Ｂ１７

００２５６２

兄弟科技

Ｂ１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Ｂ２７

００２５６６

益盛药业

Ｂ２

００２５８６

围海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１６

长青集团

Ｂ２５

００２６４１

永高股份

Ｂ２５

００２６５４

万润科技

Ｂ１８

３００１０３

达刚路机

Ｂ４５

深市创业板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Ｂ４３

６０００２９

南方航空

Ｂ１

６０００７７

宋都股份

Ｂ４４

６００１４１

兴发集团

Ｂ１３

６００１５１

航天机电

Ｂ１７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Ｂ４４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Ｂ２２

６００２５５

鑫科材料

Ｂ１

６００３０７

酒钢宏兴

Ｂ２８

６００３３７

美克股份

Ｂ１６

６００３７２

中航电子

Ｂ４

６００３９０

金瑞科技

Ｂ４

６００３９６

金山股份

Ｂ４４

６００５０３

华丽家族

Ｂ４１

６００５２２

中天科技

Ｂ１９

６００５２５

长园集团

Ｂ４

６００５４０

新赛股份

Ｂ２

６００５５６ *ＳＴ

北生

Ｂ２７

６００５６５

迪马股份

Ｂ２６

６００６５７

信达地产

Ｂ１３

６００６６６

西南药业

Ｂ４２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Ｂ３

６００７５６

浪潮软件

Ｂ４０

６００９８３

合肥三洋

Ｂ４１

６０００２２

济南钢铁

Ｂ３０

沪市主板


